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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39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1 月 6 日下午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公司与京东方科技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东方”）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

认购协议》，京东方拟以 20.84 亿元认购你公司向其定向发行的 3.72

亿股股份。同时，你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发实体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实控股”）出具了《关于不谋求华灿光电实际控制

权的承诺函》。上述事项完成后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华实控股变更

为京东方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珠海市国资委变更为北京电子控

股有限责任公司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根据公告，New Sure Limited 作为持有你公司 4.58%股份的股

东，与京东方签订了《股份表决权管理协议》，拟将其持有的全部

5,681.74 万股公司股份的表决权、提名权及其附属权利，不可撤销地

委托给京东方行使及管理。请你公司结合控制权转让的背景及原因、

《股份表决权管理协议》的具体约定，对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

（2020 年修正）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，逐项说明 New Sure Limited 与京

东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。如是，请明确披露相关安排；如否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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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论证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依据及合理性。 

2.根据《股份表决权管理协议》，如表决权委托双方协商一致或

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无履行必要的、因任何原因《附

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》终止的，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应解除。请你

公司补充说明在表决权委托双方产生分歧的情况下，New Sure 

Limited 是否存在单方面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权利，是否存在放弃

表决权的可能性，各方是否存在争议解决机制及具体安排，你公司将

采取何种具体措施保障后续公司控制权稳定。 

3.根据公告，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京东方将持有公司 23.08%的股

份，控制 26.60%的表决权；华实控股将持有公司 19.13%的股份，控

制 19.13%的表决权，同时承诺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。请你公

司补充说明华实控股作出的关于不谋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是否不可

变更、撤销，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变更是否可能存在其他

阻碍，并结合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比例差异以及对上述问题的回复等说

明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是否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控制权

是否稳定。 

4.你公司及相关股东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请保荐机构、律师核查上述

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在 11 月 10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

外披露，并抄送湖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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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7 日 


